
使用蠟燭安全須知  
 
過去幾年來因使用蠟燭引起火災的案件顯著增加。許多場合都需要使用蠟燭，宗

教、國家慶典、節日、生日、甚至是以社交或放鬆心情為目的。這些火災每年造成

數百萬美元的財產損失，數百人因此喪生。 
因蠟燭引起的火災中超過三分之一的起因是因為蠟燭無人看管、被人拋棄或控制

不當。 
當您在家中或辦公室使用蠟燭時，請依照以下的簡單規則來做： 

 
 離開房間或就寢時熄滅所有的蠟燭。 
 絕對不可任由蠟燭燃燒不加以看管!! 
 蠟燭和衣物、書籍、紙張、窗簾、聖誕樹、可燃裝飾品或任何其他易燃物品

之間必須保持最少一英呎的距離。 
 使用穩固不易翻到的燭臺。燭臺必須使用不會燃燒的材料製成，而且體積夠

大可以接住掉落的蠟。 
 停電時不要使用蠟燭照明，使用手電筒作為臨時光源。暴風雨季節時手頭要

備妥足夠的電池。 
 在通風良好的房間使用蠟燭。同時燃燒許多蠟燭可能造成一氧化碳囤積。 
 不要允許兒童或青少年在房間中存放蠟燭。 
 不要在窗簾或百葉窗可輕易著火的窗臺上放置蠟燭。 
 不要在可能被寵物或兒童打翻的地方放置蠟燭。 
 在購買或使用蠟燭時，想一想蠟燭快燒完時會發生何種狀況。會燒到燭臺還

是會燒到附近的裝飾品？ 
 避免購買內部含有易燃材料的蠟燭。 
 使用蠟燭前將燭芯剪短到四分之一英寸長。 

 
萬一發生火災…. 
 

 關閉大門避免火勢延燒。 
 開啟警報器，警告他人火災危險。 
 離開住所後，請留在戶外！千萬不要返回火災危險地帶。 

 
欲知進一步詳情，請打電話（323）881-2411 與公共關係室聯絡，或登入網站

www.fire.lacounty.gov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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